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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247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加强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印

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国税函[2006]1268号 2006年12月27日

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

务局： 根据对各地报税务总局备案的货运发票和机动车发票

票样分析，结合货运发票税控系统试点的情况，目前货运发

票和机动车发票的印制和使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，如部分地

区税务机关在印制发票时擅自改变字体、字号；字间距不符

合标准；发票代码、发票号码数字与汉字未对齐或数字上下

未对齐；发票开具时随意涂改；纳税人保管不善，发票发生

皱折等，影响了数据采集和认证的准确性，给纳税人的正常

抵扣带来困难。为了配合货运发票税控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

，同时做好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控系统推行的准备工作，

现就货运发票和机动车发票的印制和使用管理的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税务机关应进一步提高认识，严格按照新

版货运发票和机动车发票有关文件规定及税务总局下发的票

样进行印制，切实保证印制质量，保障货运发票和机动车发

票税控系统的顺利实施。 二、发票号码和发票代码的印刷误

差应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[见附件“发票代码、发票号码印刷

误差要求及示意图”]。 三、货运发票和机动车发票的联次内

容及顺序应按照税务总局文件的规定印制，抵扣联和报税联

必须采用52克干式复写纸。 四、各地税务机关应进一步规范



纳税人发票开具和保管行为，指导纳税人做好发票的开具和

保管工作。货运发票和机动车发票的各项打印内容不能打印

出格，票面不能手工涂改；如发生开具错误，应按废票处理

。受票方对已开具的发票应妥善保管，不得折叠、挤压。机

动车购货单位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则“身份证号码/组织

机构代码”一栏内应填写纳税人识别号。 五、纳税人在开票

过程中，如出现使用的电脑中国家标准字库无法打印汉字的

现象，可以手工填写，但需在手工填写的汉字上加盖开票单

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[指发票联、注册登记联]，代开

发票加盖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专用章。 各地税务机关接到本通

知后，要尽快组织检查本地区内已印制完毕的货运发票和机

动车发票，凡不符合规定的货运发票，一律收回；不符合规

定的机动车发票，在推行机动车发票税控系统前使用完毕或

收回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